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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提示

1、山西振东制药股份ᄹꔀᄹꔀ制制ᄹꔀ制份ᄹꔀ、制药股、山、、铉、、、铉铉、东、、制制 份 药制、、西、 制制 份西制、、 制、

㉘最 药 药ᄹꔀᄹꔀ
、

药 药 、提㛒、提ᄹꔀᄹꔀ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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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提示

1、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系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范运作指

引》”）、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导意见》”）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，

以及《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制定。

2、本计划（草案）获股东会批准后，本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

行管理，本员工持股计划主要通过二级市场购买股份以及法律法规

许可的其他方式取得并持有振东制药股票。

3、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为公司员工，总人数不超过

800人，具体参加人数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。

4、本计划（草案）获股东会批准后，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

资金总额上限为1亿元。

5、本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1亿元，以“份”作为认

购单位，每份份额为1元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上限为1亿份。公

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

本总额的10%，单个员工所持持股计划份额（含各期）所对应的股

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%。

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总数不包括员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、通过二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份及通过股权

激励获得的股份。

6、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锁定期：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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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、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

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

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人民币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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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确定依据及其范围

一、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确定依据

（一）持有人确定的法律依据

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是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指导

ᜀ指

ᧂ蠀依指指 》导》指导ቆ》 导司指公司

Ā 《退法ᤤ怀定
司法司法工持指公 司《导》法指证《指公指

Ā 有工持有计划有《

有人是法司法划《法 司人《⤽《Ā

持 有 工 人 确人 持 、
一 人

有人确定的法 持 有据

据
持鈀持鈀持持鈀鈀鈀鈀持法持持持持鈀鈀持持鈀持持法

Ā 工员）持 的确依人 依 有 一确有 工有
、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确股

员据股计指 股人是》人是根膰Ā股 股 股股股 股股司 股

股 司 股股定股股股

Ā 持 划 持

持划 定持

司
的

股 员 持 股股据

持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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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和股票来源

一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

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持有人的合法薪酬、自筹资金

和法律、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

公司以及公司董事、高管不以任何方式向持有人提供垫资、担保、

借贷等财务资助。

二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

本计划（草案）获得股东会批准后，本员工持股计划将由上市

公司自行管理。员工持股计划将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6

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购买（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）

以及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方式获得公司股票并持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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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、锁定期

一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

1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不超过36个月，自公司公告最后

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。本员工持股计划

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。

2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上限届满前2个月，如持有的公司

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，经持有人会

议的持有人所持2/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本

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。

3、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，导致员工持股计

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时，经持有

人会议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

长。

4、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内，本员工持股计划不得提前终

止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，若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资产 终

划的，本员工持股计划员计短期止。θ

、员划公员的董在员工持股计划前续期续告满前前未月事划终

定的本届的资届资延所期的计划的终�� � ,º A
终期的䇒  员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前期内

员工持股计划的持

，笔

员工

划份变份。的股票过经上限公司况 所 期可 者提，计计若 者计的᭹划ᤀ计定自 若

定期满
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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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锁定，该现金股利的解锁期与对应股票相同。

2、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，遵守中国证监会、

深交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，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

公司股票：

（1）上市公司年度报告、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，因特殊

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，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五日起算；

（2）上市公司季度报告、业绩预告、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；

（3）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

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或㘀季或起
事ѭ，季ѭ

遵或，之日内

；
（ χ）䇰券ӑ季᡽规定的件度期䏇

。；�ଃ� �ª 73�A�¸ �‰ �b +U，之 㠫鄀ᗍ䖹ཝ ᕀ✀൰ є и ݘ 䇸 ᆙ ޢ 䚫 ᆾ ᭕ ᡽ ૺ ᬀ ЀⰀщŐⰀ
票票，能期，ᵖⰀ较大式脢卖卖列㜼，规pᵖς耀，在半㘀

਀ 䎕�Ÿ �y �Ó� �Ñ �‰ �è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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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模式

在获得股东会批准后，本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。本员工

持股计划的内部最高管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会议。持有人会议设管理

委员会，并授权管理委员会作为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，监督本员

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，代表持有人行使除表决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

利。管理委员会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证券

监管机构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，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，并维

护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，确保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

安全，避免产生公司其他股东与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间潜在的

利益冲突。

公司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计划，并在股东会授权范围内办理

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。本员工持股计划方案以及相应的

《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》对管理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

了明确的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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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及权益处置办法

一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

1、公司股票对应的权益；

2、现金存款和应计利息；

3、资产管理取得的收益等其他资产。

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独立于公司的固有财产，公司不得将员工

持股计划资产委托归入其固有财产。因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、运用

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员工持股计划资产。

二、持有人权益的处置

1、在存续期之内，除本员工持股计划约定的特殊情况外，持有

人所持的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不得转让，不得用于抵押、担保、偿

还债务或作其他类似处置；

2、在锁定期之内，持有人不得要求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权益进行分

配；

3、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，发生如下情形的，公司有权取消

该持有人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格，并将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

权益按照原始出资金额与所持份额对应的累计净值孰低的原则转让

给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具备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：

（1）持有人公司绩效考核不达标的；

（2）持有人辞职或擅自离职的；

（3）持有人在劳动合同到期后拒绝与公司续签劳动合同的；

（4）持有人劳动合同到期后，公司不与其续签劳动合同的；

（5）持有人因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公司规章制度而被公司解

除劳动合同的；

（6）持有人出现重大过错等原因而被降职、降级，导致其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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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条件的。

4、持有人所持权益不作变更的情形

（1）职务变更：存续期内，持有人职务变动但仍符合参与条件

的，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权益不作变更。

（2）丧失劳动能力：存续期内，持有人丧失劳动能力的，其持

有的员工持股计划权益不作变更。

（3）退休：存续期内，持有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而退休

的，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权益不作变更。

（4）死亡：存续期内，持有人死亡的，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

权益不作变更，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并继续享有；该等继承人不受

需具备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限制。

（5）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

三、本员工持股计划期满后权益的处置办法

当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或提前终止时，由持有人会议授权

管理委员会在依法扣除相关税费后，在届满或终止之日起30个工作

日内完成清算，并按持有人持有的份额进行分配。

若员工持股计划届满时，员工持股计划资产仍未全部变现的，具

体处置办法由管理委员会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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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、终止

一、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

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出资方式、持有人获

取股票的方式、持有人确定依据等事项，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的变

更须经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/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

审议通过方可实施。

二、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

1、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；

2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，当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全部变

现的，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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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公司融资时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方式

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，公司以配股、增发、可转债等方式

融资时，由管理委员会商议是否参与融资及资金的解决方案，并提交

持有人会议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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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履行的程序

1、公司董事会负责拟定员工持股计划草案，并通过职工代表大

会等方式充分征求员工意见后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2、董事会审议并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，董事会薪酬与考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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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其他重要事项

1、公司董事会与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不构成公司

对员工聘用期限的承诺，公司与持有人的劳动关系仍按公司与持

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执行。

2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解释权属于公司董事会。

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4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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